
中介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审批流程图

承办机构：八公山区财政

局

服务电话：

5627600

 

受理审核：对齐全申请材料0.5日内完成审核，符合法定资格可

0.5日内做出许可或不许可决定.

办结：对符合条件的,0.5日直接办理发放代理记账许可证。

受理决定：根据审查人提出的审查意见，决定是否批准代理记账机

构的设立申请。并依法履行书面告知和信息公开等义务。

事后监管： 代理记帐机构应于每年 4月 30日之前向审批机关报送

年度备案材料。

申请材料：符合法定条件需要办理代理记帐资格的单位网上提出

申请，提交申请材料。


